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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学院关于举办学术会议的 

合作形式等有关意见 

 

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： 

为促进学校有序开展学术交流、鼓励各单位通过各类

平台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美誉度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，

确保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和合理性。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开展

了校内调研、座谈和交流，听取了多方的意见和建议，同

时通过了解其他一些学校的做法。经研究决定，对学校各

二级学院、部门举办的各类学术会议的合作形式和经费使

用等问题，形成以下意见。 

一、合作形式 

根据会议举办各方主体的不同，分为主办方、承办方

和协办方。主办方是指会议的发起人、上级或主管部门，

即会议的主角。承办方是指担任会议实施方案的策划角色，

或受雇于主办方的第三方社会机构，与主办方是协作关系，



也可以是同一单位。协办方是指会议的辅助支持或是赞助

挂名的角色。 

二、经费使用 

1.学校相关单位为主办方的，相关费用支出应严格执

行学校会议申报及预算审批、按照市批“一般会议服务”

进行申报。 

2.学校相关单位为承办方或协办方的，执行学校会议

申报及预算审批、按照学校自行采购“其他会议”进行申

报。 

三、监督检查 

各有关单位作为举办会议的主体，不管是主办方、承

办方或是协办方，均应履行经费使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，

做到经费使用合法合规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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